
湖南东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植被恢复子项（标一）、生境改善

、生态廊道和隐蔽地子项（标二）工程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HNXZ-2021-YY-XMZB-0870）

       
项目所在地区：湖南省,岳阳市,市辖区

一、招标条件

    

本湖南东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植被恢复子项（标一）、生境改

善、生态廊道和隐蔽地子项（标二）工程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

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1174.79万元，招标人为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本项目为湖南东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具体详见各

标段工程量清单。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2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湖南东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植被恢复子项（标一）工程;  

(002)湖南东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生境改善、生态廊道和隐蔽地

子项（标二）工程;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湖南东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植被恢复子项（标一）工程)的

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详见附件;

    

(002湖南东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生境改善、生态廊道和隐蔽地

子项（标二）工程)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详见附件;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2021年09月29日 09时00分到2021年10月12日 17时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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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方式：各投标人自行在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ggzy.yue

yang.gov.cn/）下载/获取招标文件、图纸等相关资料，网上下载的招标文件与

书面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1年11月03日 09时30分

递交方式：/电子上传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1年11月03日 09时30分

开标地点：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民兴路与狮子山南路交叉口西南角

丘山大厦）

七、其他

    详见附件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岳阳市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电话：0730-

8880485。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地    址：岳阳市洞庭大道163号                             

   联 系 人：涂先生                             

   电    话：15073075777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1139号湖南国际商务中心二楼

   联 系 人： 袁先生

   电    话： 07308213568

   电子邮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Administrator
骑缝章7-1

Administrator
法人章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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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本招标项目《湖南东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植被恢复工程子项（标段一），

生境改善、生态廊道和隐蔽地工程子项（标段二） 已由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 

湘发改农【2018】865号文 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中央预算内资金，招标人为 

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招标代理机构为 

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湖南东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植被恢复子项（标一）、生境改善、

生态廊道和隐蔽地子项（标二）工程。

2.2 建设地点：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3 

建设规模：本项目为湖南东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保护与恢复工程，具体详见各标段工程量清

单。

2.4 招 标 范 围 、 标 段 划 分 及 相 应 计 划 工 期 ：  

第 一 标 段 为 湖 南 东 洞 庭 湖 国 际 重 要 湿 地 保 护 与 恢 复 工 程 ——

植被恢复子项，主要内容有：在红旗湖原矮围区域，根据原有地形，在该区域进行微地形改

造，形成人工生态小岛，在小岛及其周边种植江南荸荠、短尖苔草、虉草，在开挖取土区低

洼处种植菹草等沉水植物，并对种植的植物进行管护，带以恢复红旗湖区湿地功能的作用，

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金额约为523.58万元，计划工期120日历天 。

第 二 标 段 为 湖 南 东 洞 庭 湖 国 际 重 要 湿 地 保 护 与 恢 复 工 程 ——

生境改善、生态廊道和隐蔽地子项，主要内容有生境改善（对东洞庭湖白湖小白额雁、鹤类

活动区域。选择合适地块进行微地形改造，预计选取256处区域内进行微地形改造，改造后小

岛高度为1.0米，小岛驳岸放缓，在驳岸湿地区域种植江南荸荠，小岛周围取土区域形成的低

洼地（贮水区）种植菹草，对整个建设区域种植短尖苔草、虉草。）、生态廊道建设（选取

枯水期与丰水期麋鹿迁徙途径的东洞庭湖注滋河沿岸两侧。选择植被恢复模型（桑+构树+短

尖苔草+虉草）进行生态廊道工程建设，种植生态廊道。）、隐蔽地建设（在东洞庭湖注滋河

口生境岛周边。选择植被恢复模型（桑+构树+短尖苔草+虉草）进行工程建设。），项目建设

地点为东洞庭湖注滋河区域，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金额约为651.21万元，计划工期120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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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

注：同一投标人只允许参与其中一个标段的投标，重复投标将导致两标段投标均无效。

2.5 质量要求：符合国家相关质量验收规范标准达到合格要求。

2.6 保修要求：建设部2000年279号令要求保修。

2.7 

其它：投标单位近三年来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查处，如有发生拖

欠行为被相关行政主管理部门查处则视为不合格投标人。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取得企业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处于有效期；湖南省外企业按照湖南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湘 建 建 [2015]190 

号文件要求办理省外入湘企业基本情况登记（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网”查询结果为准

，仅外省企业提供）； 

3.2 

投标人同时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安全生产许可

证处于有效期；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企业没有处于被有权机关

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资质、责令停业、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以及财

产被接管或冻结和进入破产程序等状况；

3.3 本项目对投标人类似工程业绩作资格要求，要求企业承担过1项类似工程： 

投标人近三年（（2018年11月起至投标截止时间止））承担过的单项合同金额不少于第一标

段260万元、第二标段320万元的湿地生态修复工程或水环境生态修复工程（业绩同时提供中

标通知书、中标公示截图、合同协议书、竣工验收备案表（经建设单位主管部门、生态环境

部门或建设工程质量监督部门签字确认）或竣工验收证明，时间以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表或竣

工验收证明上建设单位签字的时间为准。并可以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或湖南省

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核实，提供网上查询截图和网址为准。

3.4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为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注册建造师及以上注册建造执业资格，具

备有效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项目负责人执业资格注册单位与投标人名称一致；拟任

项目负责人没有处于被有权机关吊销注册执业资格、停止执业、收回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

、取消投标资格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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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项目技术负责人具有环境工程类中级及以上职称证；

3.6 

拟任施工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本项目规定为：项目负责人1人、项目技术负责人1人、施工员1

人、安全员1人、质量员1人；施工项目部岗位人员必须是本企业在职人员，施工项目部关键

岗位人员上岗证注明了单位名称的必须与投标人名称一致;其中安全员须提供专职安全员岗位

证及安全员C类安全生产考核证书；关键岗位人员需提供无在建工程证明，省外企业关键岗位

人员如持有外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岗位资格证书，其证书应能通过互联网查询

真伪，或提供由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出具的证书真实性证明。省外企业提供施工项

目部关键岗位人员无在建工程证明材料（以网上查询为准）。

3.7 本次招标 不接受联合体 ；

3.8拟任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等施工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须提供加盖社保公章的

近6个月（2021年3月-2021年9月）养老保险证明材料；

3.9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人投标文

件将按废标处理。

3.10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以全

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为准）的或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

hina.gov.cn）中列入失信被执行名单的，在惩戒期内不能参与投标。

3.11本工程不接受受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中明确限制了投标人

投标资格期限、且在限制投标人投标期限的企业参加投标；不接受投标人或投标人法人代表

、拟派项目负责人自开标之日前（含开标之日）近36个月内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判决书

中有行贿犯罪记录档案的企业参加投标；同时，不接受近36个月内（含开标之日）有发生过

被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生态环保主管部门通报的骗取中标、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

事故问题的企业参加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及澄清答疑发布

4.1 具有资格条件的投标人有意参加本项目的，请于2021年9月29日至2021年10月12日 

17 时 00 

分前登录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yueyang.gov.cn），下载本项目招标文件等

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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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澄清答疑采用网上发布方式。招标人对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的澄清答疑均采用网上发布，

投标人自行下载。通过网络下载的招标文件、图纸及工程量清单与书面招标文件、图纸及工

程量清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3 

投标人应及时关注网上相关招标信息，如有遗漏（包括但不限于文件未下载或下载不完整）

所造成的投标失败或损失由投标人自行负责。 

澄清答疑采用网上发布方式。招标人对招标文件及其它相关资料的澄清答疑均采用在《

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投标人自行下载。通过网络

下载的招标文件及其它资料与备案的书面招标文件及其它相关资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投标文件递交及解密

5.1 电子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即：投标截止时间，下同）及开标时间为2021 年11 

月 3 日 9 时  30 

分。请投标人在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yueyang.gov.cn）下载电子投标文件

制作工具编制投标文件。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通过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递交数据电

文形式的投标文件。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予以拒收。 

5.2 电 子 投 标 文 件 的 解 密 截 止 时 间 为 投 标 截 止 时 间 后  30 

分钟内。请投标人确保投标文件如期解密。在开标现场解密的，请投标人自备解密电脑和网

络。 

5.3 投标人如遇到操作问题，请咨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信息技术科 0730-2966692。 

6、投标保证金账户

6.1 

投标保证金的金额：第一标段：人民币柒万元整。(￥70000.00)、第二标段：人民币玖万元

整。(￥90000.00)

6.2 

缴纳时间：2021年11月2日12：00止，以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保证金支付系统为准。逾期

到账视为无效投标。

6.3 缴纳方式：货币方式缴纳和电子保函。

（1）货币方式缴纳：投标保证金必须是从投标人单位的基本账户以银行转账、电汇、银

行汇票或网银转账的方式一次性按时、准确、足额转入投标保证金生成的子账号中。招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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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以现金或单位结算通卡方式提交投标保证金。

开户名称：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投标人在网上可自行选择保证金专户银行账户

银行账户：投标人随机获取对应本项目（标段）投标保证金子账号（具有投标资格有意

参加投标的，在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下载本项目的招标文件后，须在2021年9月29日

至2021年10月12日17时00分前获取该子账号）

①投标人在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yueyang.gov.cn）选择“电子交易平

台登入”（首次登入需注册,完成注册并绑定投标人CA等相关手续后进入交易系统），投标人

选择对应项目进行投标操作，生成对应本项目（标段）的投标保证金子账号。该账号为投标

人缴纳本项目（标段）投标保证金的唯一账号，请注意保密。（投标人必须办理湖南CA数字

证书才能完成登入及后续操作）

②投标人在提交保证金时，应按照随机获取的保证金子账号信息准确填写银行账单（投

标保证金只能从投标人的银行基本户转出），投标人可通过登入系统查询保证金到账及退还

情况。

（2）电子保函：

①投标保证金采用保证保险方式的，由保险公司开具投标保证保险的采用电子保险保单

形式，投标人应登录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线上办理投保手续；

②投标人可通过银行一般户、支付宝、微信等支付方式支付保费，完成投标保证金提交

；

③工程建设投标保证保险投保人操作流程详见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服务指南；

④使用电子保函的，需在2021年9月29日至2021年10月12日17时00分前选定电子保函作为

保证方式。

7、评标办法

本项目评标办法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定标。资格审查方式为开标后资格审查。入

围方式为合格入围法。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岳阳市公共资源交易网上发布。

9、行政监督

招标项目招标投标监督机构为岳阳市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电话：0730-8880485。

10、联系方式

http://ggzy.yue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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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地址：岳阳市洞庭大道163号

联系人：涂先生

电话：15073075777

招标代理机构：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一段1139号

联系人：袁先生

联系电话：0730-821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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